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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幼专校发〔2022〕6号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心工会会员和离退休教职工生活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关心工会会员和离

退休教职工生活实施办法》（湘南幼专党政办发〔2019〕16 号），

参照市委组织部、市老干局、市人社局转发的《湖南省干部荣誉

退休制度（试行）》的通知（郴老干〔2021〕11 号）文件精神，

把为工会会员和离退休教职工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的工作落

细、落小、落到实处，特制订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为“细则”）。

一、重大情况报告的操作流程

1、工会会员遇大病、重伤住院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以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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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喜事等情况，会员（当事人）或家庭成员要及时报告其所在院

（系部）、处室、群团组织（以下统称为“部门”）或分工会，其

所在部门或分工会负责人及时上报学校工会。学校工会协同相关

部门及时掌握、跟踪相关信息，并及时作出相应处置。

（1）副高及以上职称、中层正职及以上管理干部的会员，由

学校工会及时报告学校主要领导；

（2）其他会员，由工会、分工会及时报告到分管校领导。

2、离退休教职工遇到上述情况，报学校离退休办，由离退休

教职工管理服务办公室报组织人事部门或分管校领导。

二、重大情况看望、祝贺、慰问安排的操作程序

1、在职在岗会员遇大病、重伤住院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以及

红、白喜事等情况，按照以下程序及要求进行祝贺或慰问：

（1）一般由所在分工会、所在部门负责同志各 1 人，代表

学校前往看望或祝贺、慰问；

（2）副高及以上职称、中层正职及以上管理干部会员遇以上

情况，校工会负责同志（或校领导）1 人、所在部门负责同志 1-2

人，代表学校前往看望或祝贺、慰问；

（3）会员结婚（初婚）、生育（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由校

工会派 1人、所在分工会（或所在部门）派 1 人，代表学校祝贺

慰问。

2、以上看望、祝贺、慰问等活动的区域原则上为郴州市范围

内。郴州市范围以外的，由会员所在分工会和相关处室、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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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部门视情况商议决定。

3、离退休教职工遇到上述情况，由离退休办负责并报告组织

人事部门，参照本细则第二条第 1款的操作程序，做好相应慰问

工作。

4、我校工会会员退休离岗，由学校组织人事处牵头统筹，联

合相关处室、院（部、中心）、分工会，为当年退休的会员开展一

次谈心谈话、举行一场荣退仪式、赠送一份纪念品（价值不超过

600 元）、组织一次健康检查、做好一个接转服务、进行一次政策

宣讲、关注一个信息平台（“三湘老干部 e家”微信公众号等）、

办理一个学习证件、加入一个自愿组织等。其中举行会员退休座

谈会，邀请学校领导参加。

三、看望、祝贺、慰问等相关情况及其标准的确定

1、结婚（初婚）、生育（国家政策范围内）的双职工会员，

按照标准，分别给与价值不超过 600 元、300 元的结婚、生育慰

问品。

2、本校多名会员的共同直系亲属（会员的配偶、父母、子女，

以及配偶的父母）逝世，按照湘南幼专党政办发〔2019〕16 号规

定，分别给予 1000 元慰问金，并以学校的名义送花圈一个。

3、女职工会员保胎住院，可给予住院慰问金 600 元（国家

政策范围内、限一次）。

4、单职工会员的正常看望、祝贺、慰问，按照湘南幼专党政

办发〔2019〕16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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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日、传统节日慰问和送温暖活动的操作程序

1、会员生日，工会发放会员生日蛋糕（价值不超过 300 元

的蛋糕提货券）。由学校工会按照竞标（邀标）方式及程序要求确

定 1-2 家供货商。在约定的截止日期前，会员持学校工会制作的

生日蛋糕提货券自行从选定的供货商处提货。

2、会员传统节日慰问品的发放，每人每年总计不超过 2000

元的标准（根据工会经费收入等情况，由学校工会委员会议商定

当年相关节日的具体慰问标准）。原则上按照上述生日慰问的方

式，选择相关供货商，进行慰问。

3、离退休教职工传统节日慰问品的发放，按照上述办法，由

离退休办与学校工会生活委员商议办理。离退休教职工老年节特

殊慰问金的发放、以及离退休教职工大生日的慰问，由离退休办

负责安排办理。

4、春节、教师节期间，按照学校党委行政的统筹安排，工会

协助学校党政做好走访慰问、表彰教职工（含离退休教职工）等

工作。

5、维护女性会员特殊权益、组织妇女节庆祝活动、女性会员

专项检查等，按照湘南幼专党政办发〔2019〕16 号等文件的规定

办理。

五、健康检查和健康教育工作程序

1、执行《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职工健康检查及健康

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学校工会与离退休办、女工委（妇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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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组织工会会员和离退休教职工、女职工开展健康检查。按要

求选择检查机构，并协助做好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档案和健康管

理服务等工作。

2、学校工会筹措经费，统一为会员做好医疗互助等办理工

作。

3、专题健康讲座、心理辅导，开展劳动模范和职工疗休养活

动等，由学校工会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后，组织实施。

六、文体活动和教育培训等活动安排

1、开展文体活动、劳动竞赛和培训活动，按要求制订相应活

动计划或方案并报批后，组织实施。

2、修订学校工会文体协会、兴趣活动鼓励办法，学校工会继

续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支持。

七、困难教职工的帮扶，依据《湘南幼专困难教职工帮扶及

其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执行。

八、本细则自 2022 年元月起施行。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2 年 1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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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7 日印发


